
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租）房补贴 

实施办法（试行） 

  

为切实做好湖州市本级（指市直和吴兴区、南浔区、开

发区及度假区，下同）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租）房补贴办

理工作，根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扶持大学

生就业创业新十条政策（试行）的通知》（湖政办发〔2017〕

108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购房补贴 

（一）补贴对象 

2018年 1月 1日后到湖州市本级创业或企事业单位（不含

参公事业）新引进（招聘）来湖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本科毕业生；需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劳动（聘

用）合同；并在湖州市本级缴纳社会保险半年以上；且在我

市首次购房。 

在我市首次购房，是指 2018年 1月 1日后在我市（含三

县）范围内购买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且未在湖州享受过相关住房优惠政策。 

首次购房时间，购买新建商品房的以首次网签备案《商

品房买卖合同》为准，购买存量房（二手房）的以不动产权

证为准；首次购房时间不得早于实际来湖创业就业时间（以

纳税证明或参加社会保险为准）6个月。 



（二）补贴标准 

1、来湖创业或企业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万元（第

一年 14万元，第二年 14万元，第三年 7万元）； 

2、来湖创业或企业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5万元（第

一年 6万元，第二年 6万元，第三年 3万元）； 

3、来湖创业或企业引进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和事业单位

（不含参公事业）新招聘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本科毕业生：5万元（第一年 2万元，第二年 2万元，第三年

1万元）。 

（三）补贴办理 

1、申报材料 

（1）《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护照）、结婚证、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属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提供与现用人单位签

订的 3年及以上有效劳动（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属自

主创业的，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连续 6个月地税纳税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 

（5）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6）申请人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提供首次网签备案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和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购买存量房（二

手房）的，提供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7）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我市未享受过相关住房优惠政

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8）申请人本人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属自主创业

的，也可以提供开户行在湖州的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2、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 

购房补贴按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所属行政区域进行申

报。其中市直和注册地在开发区、度假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

位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申报由市建设局统一受理。 

（1）申请人持上述材料到受理窗口办理购房补贴申请，

经审核申报材料齐全的，对材料予以接收并登记。 

（2）当月 25日前申请并资料齐全的，且经审核、公示

无异议的，一般在次月拨付第一年购房补贴资金。第二年、

第三年补贴资金，经核查申请人就业创业情况并公示无异议

的，分别于第一次拨付时间 12个月后和 24个月后拨付。 

3、申请须知 

（1）申请人如为按揭购房的，应在抵押手续办理完成之

后再行申请购房补贴。 



（2）申请人在 3年劳动（聘用）合同期内不在湖州正常

工作或出现其他不再符合我市购房补贴申请享受条件的情

形，即自动取消其后续年限购房补贴享受资格。 

二、租房补贴 

（一）补贴对象 

2018年 1月 1日后到湖州市本级创业或企事业单位（不含

参公事业）新引进（招聘）来湖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本科毕业生；需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劳动（聘

用）合同；并在湖州市本级缴纳社会保险半年以上；且在我

市未购房且未享受相关住房优惠政策并租赁住房的。 

在我市未购房且未享受相关住房优惠政策，是指家庭成

员（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市（含三县）未购

房且未享受过湖州市相关住房优惠政策。 

（二）补贴标准 

1、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补贴标准为 1500元/月；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补贴标准为 1000元/月； 

3、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补贴标准为 500元/月。 

以上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 

（三）补贴办理 

1、申报材料 

属首次申报的，需提供： 

（1）《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护照）、结婚证、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属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提供与现用人单位签

订的 3年及以上有效劳动（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属自

主创业的，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连续 6个月地税纳税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我市未享受过相关住房优惠政

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6）在建设部门办理租房备案的相关证明； 

（7）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8）税务部门开具的房租收款发票； 

（9）申请人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属自主创业的，

也可以提供开户行在湖州的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属再次申报的，需提供上述（1）、（7）、（8）、（9）

规定的材料；如用人单位等有变化的，须同时提供劳动（聘

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2、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 

租房补贴按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所属行政区域进行申

报。其中市直和注册地在开发区、度假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

位新引进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申报由市人力社保局统一受

理。 



（1）申请人持上述材料到受理窗口办理租房补贴申请，

经审核申报材料齐全的，对材料予以接收并登记。 

（2）每月 25日前申请并资料齐全的，经审核、公示无

异议的，一般在次月拨付补贴资金。 

3、申请须知 

（1）首次申请租房补贴起始时间不得早于实际来湖创业

就业时间（以纳税证明或参加社会保险为准）。 

（2）申请人应在租房合同到期或中止后申报租房补贴；

申请人每次申请租房补贴月数以实际租住月数为准。 

（3）申请人应在 3年劳动（聘用）合同期内申报租房补

贴。 

（4）湖州市本级户籍的高校毕业生申请租房补贴，出租

方不能为申请人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 

（5）申请人在 3年劳动（聘用）合同期内不在湖州正常

工作或出现其他不再符合我市租房补贴申请享受条件的情

形，即自动取消其租房补贴享受资格。 

三、其他 

新引进（招聘）来湖，是指 2018年 1月 1日前未曾在湖

州就业创业及缴纳社保费用（即劳动关系、人事关系不在湖

州）。 



在国（境）外脱产学习取得学历的人员，经认定相当于

同等层次的，可按照同等标准申请补贴（需提供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所购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 5年后

（以不动产登记时间为起算点）方可上市交易。 

如配偶双方均符合购（租）房补贴规定的，按照其中一

方最高层次标准适用，双方不分别、累计享受补贴政策；补

贴对象在享受补贴期间登记结婚，出现前述情形的，自成为

配偶时，亦按此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大专毕业留湖

就业创业的，可参照全日制本科标准享受购（租）房补贴。

非机关性质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新引进毕业生参照

非参公事业单位享受购（租）房补贴。 

审核过程中，如查实申请对象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不正

当手段骗取补贴的，取消申请对象补贴资格，追缴已补贴的

资金，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及吴兴区、南浔区可根据本地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市与区购（租）房补贴资金按 1:1

承担，各区补贴标准如高于市标准的，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从

高执行，高出部分由各区自行承担。 

本办法由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建设局、市财政局、市国

土资源局负责解释，其中涉及“学历资格、社保缴纳”由市



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涉及“租房备案、住房优惠政策”由

市建设局负责解释，涉及“资金拨付”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涉及“房产情况、限制上市”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并

以联席会议形式共同协商解决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租）房

补贴审核兑现过程中的具体事项。 

附件：1.《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申请表》 

2.《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申请表》 

 


